江苏省建筑工程

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

意见书编号：         2022-107        
项目名称：天工爱和特钢有限公司7000吨快锻厂房
审查机构：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颁书日期：    2022年04月24日      
天工爱和特钢有限公司：
    根据《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建设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受你单位委托，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7000吨快锻厂房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形成审查意见附后。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调整，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含变更图纸）送我机构复审。
                           2022年04月24日

                           （审查机构章）

（附审查意见）

	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7000吨快锻厂房

	
	建设单位
	天工爱和特钢有限公司
	项目地址
	丹北镇

	
	建筑面积
	10755.48㎡
	建筑总高度
	23.90m

	
	建筑层数
	地上：1层 
	耐火等级
	二级/丁类
（模具锻件）

	
	场地类别
	Ⅲ类
	抗震等级
	四级

	
	结构体系
	门式刚架
	基础形式
	桩基

	
	规 模
	1层、跨度39m、吊车32t
	工程等级
	大型

	勘察单位
	 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级

	设计单位
	中机第一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
	资质等级
	甲级

	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情形
	建筑专业负责人刘颍不是本厂房的注册建筑师，不满足要求。

	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
	见审查意见


（建筑）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天工爱和特钢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7000吨快锻厂房

	设计编号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1、防火间距问题：

①本工程与北侧现有的均热炉车间的距离有3.42m的露天空档，防火间距不足10米（建规GB50016-2014（2018版）第8.5.2条）。

②本工程与东侧生产辅助用房的外墙距离有4.2m，到外楼梯距离有2.9m，防火间距不足10米（建规GB50016-2014（2018版）第8.5.2条）。

③本工程与东侧的天工变电所间距也不够。
2、仅从西南角的消防车道的转弯半径判断不够（建规GB50016-2014（2018版）第7.1.8-2条）。

3、二层的附房有空气调节系统应做节能设计（建筑节能与可再生能源利用通用规范GB 55015-2021第1.0.2条）。（注意：2-2剖面图上显示功能为办公！）。
4、附楼14轴室外楼梯与外窗洞口距离小于2.0m（建规GB50016-2014（2018版）第6.4.5-5条）。

5、生产辅助用房的西楼梯间等问题：

①如果一层是封闭楼梯间，二层也应按照封闭楼梯间设计（建规GB50016-2014（2018版）第6.4.2条）。

②如果一层不是封闭楼梯间（与二层同样的敞开楼梯间），走道上的防火门应取消，否则阻挡安全出口（建规GB50016-2014（2018版）第6.4.2条）。

③如果是封闭楼梯间，应设计排烟窗（防排烟标准GB51251-2017）。（东楼梯间问题同样设计排烟窗）。

④外挑楼梯的门开启后不应减少楼梯宽度（建规GB50016-2014（2018版）第6.4.11-3条）。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长度大于220米，应设穿过式消防车道，确有困难时，应设置环形消防车道（建规7.1.1条、及《防火规范设施指南》P358页的条文释义）。

2、请再次确认，并应说明清楚：生产辅助用房及炉子控制室不得从事日常人员办公、计算机信息监控等活动，否则应按照民用建筑设计节能与绿色建筑（办公规范2.0.1条、4.4.8条、江苏省绿色建筑设计标准DB32/3962-2020）。（注意：2-2剖面图上显示功能为办公！）。

3、A轴交1轴处的楼梯间外窗与变配电室的窗间距小于1.0m（建规GB50016-2014（2018版）第6.4.1-1条）。
三、安全隐患

1、总平面图看不出“消防车道”，应按照制图标准完善设计，重新报审。

四、其他

1、建筑专业负责人刘颍不是本厂房的注册建筑师，不满足要求。

2、提供的“许可证的规划附图”的内容教粗，且缺少详细的规划内容及规划指标，请设计人员仔细检查总图内容，核对建筑总图标注尺寸及相关数据，避免误差，确保总图的各项指标与规划图一致。

3、请复查设计说明二：本项目按照二类工业建筑节能设计时，规范要求仅仅是通风设计，外墙仅仅是0.5mm厚的不锈钢单板，外窗设计5+9A+6的中空玻璃没有意义，

4、请复查设计说明二：二类民用建筑空气污染物指标控制适用厂房的依据。

5、图纸太粗糙了，基本的设计深度不足，如：

①平面图缺地面荷载、缺人员数量标注，带吊车车间应将一层平面与吊车上空平面图分开画出；

②剖面图简陋（没有任何的索引、文字标注）；

③基本的建筑构造大样几乎没有；与北侧建筑如何衔接没有任何交代（标高关系？构造大样？防水措施？等等）。

④与东侧相连的9000mm宽的建筑与接跨的建筑不符！



	项目负责人
	王其伟/结构
	安全隐患
	1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4

	专业负责人
	刘颍
	强制性标准
	3
	
	建筑设计
	1

	设计人
	袁丹
	
	
	
	


（结构）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天工爱和特钢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7000吨快锻厂房

	设计编号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1、单桩竖向极限承载力标准值应通过单桩静载荷试验确定，《建筑与市政地基基础通用规范》GB55003-2021（通用规范）第5.2.5条。

2、重力荷载分项系数应取1.3，地震作用分项系数应取1.4，《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第4.3.2条。

3、风荷载标准值应考虑风荷载脉动的增大效应，主要受力结构的风荷载放大系数不应小于1.2，围护结构的风荷载放大系数不应小于1+0.7/(us)1/2。《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2021第4.6.5条。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设有A7、A8级吊车的厂房柱，吊车水平荷载作用下柱水平位移不宜超过表B.2.1-2所列的容许值。《钢结构设计标准》GB50017-2017第B.2.1-2条。
2、当檩条跨度大于9m时，宜在檩条跨度四分点处各设一道拉条或撑杆。《门式刚架轻型房屋钢结构技术规范》GB 51022-2015第9.3.1条。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1、设计说明中“设计使用年限”应改为“设计工作年限”，《工程结构通用规范》GB55001-2021 第2.2.2条用语。

2、设计依据应增加：江苏省《预应力混凝土管桩基础技术规程》DGJ32TJ109－2010，管桩宜选用江苏省管桩图集。

3、补充柱脚埋入砼的深度计算；补充辅房结构计算；辅房梯柱宜加大截面。 
4、屋面檩条计算不宜按屋面板能阻止檩条侧向失稳，如有必要需明确屋面板与檩条的可靠连接方式。拉条宜双层设置。
5、计算书宜有目录，补充防火计算结果简图。

6、图签、计算书中宜增设项目负责人签名栏，如项目总设计师为项目负责人，图签、计算书签名应一致。



	项目负责人
	/
	安全隐患
	/
	强制性条文

	地基基础
	1

	专业负责人
	王其伟
	强制性标准
	2
	
	结构设计 
	1

	设计人
	王严明
	
	
	房屋抗震设计
	1


（给排水）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天工爱和特钢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7000吨快锻厂房

	设计编号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1平面消火栓系统总管接入口处压力应注明 ，并应该符合《水消规》GB50974-2014  7.4.12-1条。

2 车间火灾危险性类别应该注明。

3原水箱的设置应满足《水消规》GB50974-2014  5.2.4条。

4 消火栓系统试验用消火栓应设置阀门。

5 变配电房及开闭所应说明容量，并应该符合《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50016-2014     (2018年版)8.3.8-1条。
6 给水系统 总管接入口处压力应注明 ，并应该符合《建筑给水排水设计标准》GB50015-2019 有关章节要求。


	项目负责人
	王其伟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张伟
	强制性标准
	
	
	建筑设备
	

	设计人
	袁颖
	
	
	
	


（电气）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天工爱和特钢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7000吨快锻厂房

	设计编号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请确认：建筑的非结构构件及附属机电设备，其自身及与结构主体的连接，应进行抗震设防。详见《建筑与市政工程抗震通用规范》GB55002-2021的 5.1.12 规定。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他

1.界定光源色温范围 。详见GB50034-2013表4.4.1的规定。

2. 使用了废止规范《综合布线系统工程设计规范》GB50311-2007。



	项目负责人
	王其伟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强制性标准
	1
	
	建筑设备
	

	设计人
	李尚飞
	
	
	
	


（防雷装置设计）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天工爱和特钢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7000吨快锻厂房

	设计编号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无)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无)


	项目负责人
	王其伟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强制性标准
	
	
	建筑设备
	

	设计人
	李尚飞
	
	
	
	


（暖通）专业审查意见

	建设单位
	天工爱和特钢有限公司
	工程名称
	7000吨快锻厂房

	设计编号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1.大于10000m3/h的通风系统，应明确风机效率，其Ws值应满足GB51245-2017第5.4.18条。

三、安全隐患

（无）
四、其它
1.建筑高度为23.4m,核查净高（23.8m)。

2.设分体空调的房间，采用常开百叶窗作为平时补风，不满足空调要求。

3.设平时排风兼事故后排风的系统，上、下部风口应分别设置控制阀门，满足平时排风与事故后排风的转换要求。

4.应明确下部排风口与主风管的连接形式。



	项目负责人
	王其伟
	安全隐患
	
	强制性条文
	建筑防火 
	

	专业负责人
	李清
	强制性标准
	1
	
	建筑设备
	

	设计人
	郭丽双
	
	
	
	


工程编号：21-213 （  勘察  ）专业审查意见

	一、违反强制性条文

（无）
二、违反强制性标准

（无）
三、勘察深度
1、未交待与拟建炼钢车间接跨的已有建筑的地基基础情况。

2、2.4.2条中的②层土为粉土？

3、未评价地基土对预制桩钢接头的腐蚀性。

4、炼钢车间也应有一孔估算等效剪切波速并进行相关评价。

5、②～⑦层土每层均应提供负摩阻力系数。

四、其它
（无）


	设计人
	陈国平
	专业负责人
	高山三
	注册师
	高山三


